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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實務》

摘要
朱百強、簡維克＊

　　目前通訊傳播相關法令就業者間之商業爭議尚無完善的爭端解決

機制，鑑於通訊傳播市場發展變化迅速，為避免相關爭議因無法及時

解決而有害於業者權益並嚴重影響市場競爭秩序，故本文建議主管機

關日後修法時得引進仲裁機制，透過仲裁機制之專業性、時效性以及

隱密性等特色，俾使爭議能有效化解，如此方能確保通訊傳播市場之

健全發展。

 關鍵詞：通訊傳播、電信法、有線廣播電視法、仲裁、爭端解決

＊朱百強：台灣大學畢業、台北大學及美國波士頓大學法學碩士、 國立政
治大學法律系博士候選人；現為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

＊簡維克：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畢業、交大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

候選人；曾任職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第一類電信事業，現為理律法

律事務所律師。

引進仲裁機制解決通訊傳播事業間
紛爭之可行性初探

壹、前言

伴隨著近年來之電信與寬頻技術進步，原本通訊與傳播事業間之技術

與營運藩籬已逐漸被打破，於是我們看到中華電信投入多頻道媒體平台的經

營，也看到了有線電視業者積極搶占寬頻服務的商機，從而數位匯流不再只

是口號，而更是一種生活實踐。當通訊傳播業者因科技發展而可輕易跨業經

營之際，顯而易見地，業者更多、服務內容更好、競爭更激烈，但紛爭往往

也更繁雜。然而，面對此新的市場競爭趨勢，既有法令卻囿於修法成本龐大

而無法與時俱進，導致主管機關以該過時法令工具企圖解決通訊傳播業者間

之新型態爭議時，便顯得左支右絀，無法適時作出有利於市場良性競爭環境

建立之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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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此，鑒於仲裁機制本身帶有時效性、專家性、經濟性等特色，其

確實不失為另一種紛爭解決之途徑。是故，本文之主要目的即在於反思我國

通訊傳播領域之現有紛爭解決機制中，除了訴訟及主管機關之行政裁決途徑

外，是否另有導入仲裁機制之可能。為便於讀者理解，本文將嘗試先勾勒出

通訊傳播領域中之常見紛爭類型及目前法令之處理方式，再利用具體個案對

比採用行政機關裁處與仲裁制度之解決差異，從而使讀者能就此議題有更全

面之認識。

貳、現行通訊傳播事業之分類與常見紛爭類型

一、通訊傳播事業之分類

在我國通訊傳播法制環境尚未因應產業之數位匯流現象而調整前，目

前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仍採取「電信」與「傳

播」二元管制體系，亦即對於通訊傳播產業分別適用寬緊不一之管制規範。

現行法下，電信法第11條規定「電信事業分為第一類電信及第二類電信

事業。第一類電信事業指設置電信機線設備，與網路傳輸設備形成一體而設

置之交換設備，以及兩者之附屬設備。第二類電信事業指第一類電信事業以

外之電信事業。」因此，電信事業以經營者是否自設通信機線設備而可分為

第一類電信事業及第二類電信事業。前者如一般大眾所知的行動電話業者、

固網業者、無線寬頻接取服務（如WIMAX）業者等；至於第二類電信事業則

是指提供諸如網路接取服務（Internet access service）或網路電話等加值服務

之業者。

至於在傳播領域，主要適用法律分別為「廣播電視法」（下稱廣電

法）、「有線廣播電視法」（下稱有廣法）以及「衛星廣播電視法」（下稱

衛廣法）。廣電法規範的是無線電視（如台視、中視、華視等）；有廣法則

是規範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即一般稱之第四台業者，下稱系統業者）；而

衛廣法規範的對象包括了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例如DISH HD）與

頻道供應商（如中天、三立、TVBS等頻道，下稱頻道業者）。理論上，頻道

業者自可選擇在有線電視系統（如中嘉或凱擘）或是電信事業的多媒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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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平台（如中華電信的MOD系統）或是透過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播送其

頻道，惟通傳會另指出在系統業者杯葛下，頻道業者對於在其他傳輸平台播

送其頻道仍多有顧忌（註一）。

二、電信事業常見爭議

（一）實體電信網路互連爭議

我國在開放電信市場後，除了由電信總局所改制的中華電信之外，於

2000年另有台灣固網、新世紀資通及東森寬頻（後更名為亞太電信）等三

家民營綜合固網業者投入市內電話、長途電話及國際電話等業務之經營。因

電信事業間之網路須彼此互連互通，方能使各自用戶之訊息得傳遞於不同電

信事業網路之間。為避免既有業者透過拒絕與新進業者網路互連之方式，杯

葛新進電信事業與其在市場上之競爭，在電信產業中最重要的規範即在於電

信事業間的「網路互連規範」，此即電信法第26條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相

互間，有一方要求與他方之網路互連時，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他方不得拒

絕」之立法宗旨。

然而，在電信市場開放初期，實務上常發生之問題倒不在於既有業者

「拒絕」與新進業者互連，反而是雙方就法規所定之互連義務有認知上之差

距，導致互連時程多有延宕。按網路互連涉及許多技術問題（包括介接點位

置、機房得否共置），且既有業者對於其自身電路安全之考量，以及互連費

用之計算歸屬等多與新進業者想法有異，雙方自無法輕易對此達成共識，故

新進業者自會因避免營運受延宕而訴請主管機關裁決。

（二）網際網路對等互連（IP Peering）費用爭議

在民營電信事業已進入市場逾10年之際，電信事業彼此間之實體電路多

已完成互連且電路互連之計費歸屬亦已建立起商業慣例，故相關爭議即逐漸

減少。惟近年民眾對於寬頻網路之需求日漸興盛，民眾因使用寬頻網路而在

註一：中國時報，「NCC：有線電視抵制阻礙MOD發展」，民國100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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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電信網路間傳遞大量數據封包，即造成第一類電信事業對於網際網路對

等互連（IP Peering）費用應如何計算之重大爭議。

按網際網路互連之可分為對等互連（peering）或轉接互連（Transit） 
（註二）。前者係指二電信網路之間進行對等的封包交換，此種情況多發生

在兩個規模相當之電信業者上，因彼此交換的數據流量相當，故通常以免費

為原則。惟在我國網路接取服務（Internet access service）市場中，中華電

信因占有75%以上之終端市場（即使用者多係中華電信Hinet之寬頻上網用

戶），自無意與其他電信事業進行免費；而其他業者因無法承擔與中華電信

斷線而造成消費者連線速度緩慢之後果，故對於現有中華電信之數據流量計

價方式亦多不願挑戰。惟有部分第一類電信事業則認為只要兩業者間網路封

包流量相當就應免費對等互連（註三），或至少不應再支付他方高額互連頻

寬費用，方屬合理。當業者間對於peering價格長期存有歧見下，2009年甚至

發生了斷訊事件（詳後述），而須靠通傳會出面化解爭議。

三、傳播事業常見爭議

至於傳播領域，我國有線電視普及率高達近85%，有線電視早已成為一

般民眾獲得資訊的最重要訊息來源。再者，有線電視產業具有自然獨占的特

性，故我國法規原先雖劃分了51個有線電視經營區（註四），且允許一經營

區得有5家以上之經營者，但絕大多數經營區僅有一家系統業者。

正因如此，系統業者所掌控之頻道上下架決定權限，對於一般民眾及

註二：轉接互連（transit）指的是一網路將另一網路的封包轉遞給其他網路的一種服務。
Transit提供者（上游網路）除了允許被轉接網路（下游網路）和自己網路中的任一節
點交換封包外，還允諾其通過自己的骨幹與其他網路交換封包。此部分請見王郁琦、
王明禮，網際網路互連機制之研究，成大法學第九期，第209-261頁，民國94年5月。

註三：舉例而言，台灣固網雖然在終端使用者數量上遠低於中華電信，但因有許多熱門網站
置放在其數據中心(Data center)，故以結果而論，中華電信與台灣固網用戶間彼此傳
送至對方網路之封包流量仍屬相當。

註四：通傳會已於101年7月18日第494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經營區將改以縣市為單位(1縣
市為1區)，日後業者需以縣市為單位申請經營，惟此不影響既有業者先前所獲准
之經營區大小。http://www.ncc.gov.tw/Chinese/pda/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
sn=8&pages=0&sn_f=25448 (最後點閱時間：102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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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業者便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一旦頻道被系統業者下架（一般稱為斷

訊），即代表該經營區內之民眾無法再收視到該頻道，從而亦嚴重影響頻道

之收視率及廣告收入。此外，現行有線電視因採取類比方式播送，導致總播

送頻道數僅約100多台，當新進頻道願支付更高額上架費用以促使系統業者播

送時，自然就會有部分既有頻道被取代下架，從而亦會造成系統業者與頻道

業者間之爭議（註五）。

參、現行法下之紛爭解決法令

一、電信領域紛爭處理規定

為避免網路互連協議懸而未決，影響業者與民眾權益，電信法第16條乃

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間，如有一方提出互連要求或要求修改原互連協議等事

項而未能於3個月內達成協議者，都可向主管機關申請裁決（註六）。同時，

該條第9項亦授權主管機關得就「第一類電信事業與其他電信事業間網路之

互連、費率計算、協議、互連協議應約定事項、裁決程序及其相關應遵行事

項」訂定相關管理辦法。

本於該條項之授權，原主管機關交通部電信總局（現已改為通傳會）已

訂有「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下稱互連辦法），且互連辦法對於主

管機關在裁決時所得進行之程序與調查有詳盡的規定，例如第28條規定「第

一類電信事業間有一方提出網路互連要求，而未於三個月內達成協議時，本

會認其情形有損害公共利益之虞者，得依職權調查並為裁決（第3項）。本

會依前項規定依職權裁決前，得先限期命網路互連相關之第一類電信事業協

註五：張苙雲主編，文化產業：文化生產的結構分析－台灣產業研究，頁251以下，民國89
年出版。

註六：電信法第16條「第一類電信事業間，應於一方提出網路互連要求之日起三個月內達
成協議；其不能於三個月內達成協議時，應由電信總局依申請或依職權裁決之（第3
項）。第一類電信事業間，於一方提出修改或重新簽訂網路互連協議之日起，逾三個
月仍未達成協議時，由電信總局依申請裁決之（第4項）。第一類電信事業間，不履
行網路互連協議時，於法定互連協議應約定事項範圍內，由電信總局依申請裁決之
（第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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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各該電信事業不得拒絕。（第4項）」、第30條「本會為辦理裁決事項，

得限期命各方當事人提出書面說明；當事人拒絕提出或逾期未提出者，本會

得逕依申請裁決當事人所提資料及職權調查所得資料裁決之。本會為辦理裁

決事項，得向各方當事人索取相關資料或通知其到場陳述意見，並就事件有

關事實為必要之調查。」、第31條「本會應於收到裁決申請書或依職權開

始調查之日起三個月內作成裁決書，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通知各方當事

人（第1項）。本會得視裁決案件之協商狀況，為一部或全部裁決，或裁決

暫行方案（第4項）。第三項裁決書應於作成後十日內以正本送達於當事人

（第5項）。當事人不服本會之裁決處分者，得依行政爭訟程序請求救濟（第

6項）。」以及第32條「本會為辦理網路互連爭議之裁決，得設裁決工作小

組。」

從上述條文可知，主管機關在處理第一類電信事業間之網路爭議時，

確實有權進行完整之職權調查而不受當事人阻礙，並據以作出具拘束力之裁

決。再者，法規已定性主管機關就網路互連之裁決屬於行政處分，在法安定

性和行政處分公信力之考量下，該行政處分於未經撤銷或變更前皆具備執行

力，並不會因業者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而停止其執行力（參照訴願法第93條
及行政訴訟法第116條規定），對於申請裁決之一造而言亦屬有利。惟在此等

規定下，是否即無改採仲裁方式解決業者互連紛爭之實益？答案倒是未必，

此詳見第肆節以下之說明。

二、傳播領域紛爭處理規定

為能有效排除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營運上所面臨之糾紛，保障民眾收視權

益，有廣法第8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設有線廣播電視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

審議委員會），審議下列事項︰四、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者間節目使用費

用及其他爭議之調處」，且有廣電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有線廣播電視審議

委員會（以下簡稱審議委員會）審議…本法第八條第四款所定節目使用費用

爭議，指年度簽約時節目授權費用之爭議，所定其他爭議，包括訂戶戶數、

廣告播送權利義務之認定。系統經營者間或其與頻道供應者間因爭議申請調

處時，應以書面載明申請人及相對人、調處之事項、爭議之原因與事實及調

處建議方案，並檢送相關文件」，此即為通傳會對於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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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業者間之調處法源依據。

除此之外，通傳會另有一項政策工具可有助於系統經營者與頻道業者先

自行解決糾紛，即有廣法規定系統業者必須將其所播送之頻道載於營運計畫

之中，且同法第26條規定「申請書及營運計畫內容於獲得籌設許可後有變更

時，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為變更之申請。」換言之，系統業者如欲變更其所欲

播送之頻道，依法自需先經通傳會許可變更。故倘系統業者對於頻道之變更

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與頻道業者產生爭議時，通傳會自得暫不予系統業者

之頻道變更申請，而要求業者先提出相關說明。

肆、我國通訊傳播紛爭解決機制導入仲裁之可能

一、我國現行法令對於紛爭解決機制之不足處

從上述可知，現行法令確實已賦予通傳會對於解決業者間紛爭之相關規

定，惟該等規定仍有下列三項先天上之障礙，致使通傳會無法真正有效解決

業者爭議：

（一）爭議範圍無法完全涵蓋

鑒於互連辦法本係為解決電信事業間之實體電信網路互連為目的，故通

傳會對於互連辦法是否包括網路互連頻寬乙項毋寧採取較為保守之態度，此

亦意味著業者間未來如另遇有因科技變化所生之新型態爭議時，恐將面臨主

管機關拒絕介入裁處之不確定性。相同的，在頻道業者與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間之調處情況下，通傳會對於究竟是否受理亦未有明確界線，而似乎以頻道

屬性是否直接與抽象之「公共利益」有關而定。通訊傳播業者既面臨通傳會

是否受理裁決或調處之不確定性，則自有採取其他紛爭解決機制之必要。

（二）商業價格訂定不宜介入

不論通傳會是否決定受理裁決或調處，從過去多數案例可看出通傳會無

力也不願介入具體商業談判之個別收費項目，連帶使得業者倘以具體費用無

法達成共識為由而申請通傳會裁決或調處，都無法取得原先預想之效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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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採取此種立場亦非難以想像，按主管機關自不宜逕自干預市場價格，

要求業者必須以特定具體價格提供服務予他業者。然而，既然業者間之爭議

多係因費用無法達成共識所致，則主管機關自應思考如何在尊重商業協商機

制之前提下引入其他適當的紛爭解決程序。

（三）裁決或調處結果無法作為執行名義

互連辦法明訂通傳會所為之裁決為一行政處分，當事人如有不服者得提

起行政爭訟途徑。另通傳會所訂之「有線廣播電視審議委員會處理系統經營

者頻道供應者爭議調處原則」第12點亦規定「審議委員會應就每一申請調處

案件作成調處書，記載下列事項：（四）調處之結果，包括調處成立時，當

事人之權利義務及不服調處結果之行政救濟程序。」是故，通傳會似將調處

亦認定為行政處分。但從實際上通傳會所為之調處結果以觀，其調處內容並

不全然皆對當事人形成任何拘束（如籲請當事人繼續協商），故其性質似較

偏向「調解」（mediation）。然而，不論是否為行政處分，通傳會之裁決或

調處似僅生行政法上之效果，受裁決或調處之當事人能否直接以該調處內容

為執行名義向民事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容有疑義；從而當一方當事人不遵守

行政機關決定時，他方當事人並無法獲得有效保障，而僅得再次促請主管機

關裁處或裁罰。

換言之，通傳會之裁決或調處機制或具有一溝通平台功能，俾使爭議

雙方得以透過中立之主管機關尋求解決之道。此種由官方所進行之爭端解決

機制固有促進雙方消弭歧見之功能，惟因法令限制及政府公權力無法介入商

業價格協商等先天侷限，通傳會之前開爭議解決機制恐無法實現法令所欲達

成之目標。甚者，通傳會就有線電視業者與頻道間之爭議部分，亦曾認定倘

頻道類型非屬新聞、教育、知識與娛樂等與消費者的收視權益直接有關之內

容，則應回歸市場機制，通傳會並不介入（註七），從而亦將減少業者透過

通傳會之調處機制以解決爭議之可能。

註七：經營權之爭  NCC不受理東森得易購申訴，網址：http: / /news.r t i .org. tw/index_
newsContent.aspx?nid=352109 （最後點閱日期：2013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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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仲裁制度運用至通訊傳播領域之容許性探討

仲裁法第1條規定「有關現在或將來之爭議，當事人得訂立仲裁協議，約

定由仲裁人一人或單數之數人成立仲裁庭仲裁之。」在此定義下，仲裁乃係

以當事人之仲裁協議為基礎，透過仲裁人的選定而解決爭議之制度。然而，

並非所有的爭議均可透過仲裁加以解決，此即為一般所稱之「仲裁容許性」

（註八） 。析言之，仲裁容許性是指涉及可仲裁之爭議種類亦即對於處理

爭議機制之仲裁所適用之對象的限制，包括提付仲裁之爭議事項及當事人適

格之限制。前者稱為客觀仲裁容許性，後者則為主觀仲裁容許性（註九）。

由於通訊傳播事業爭議絕大多僅涉及私法人，且我國仲裁法對於當事人約定

仲裁協議之能力亦無規定，故並無主觀仲裁容許性之疑慮。至於客觀仲裁容

許性部分，仲裁法第1條第2項規定「以依法得和解者為限。」方得為仲裁協

議，而同法第2條亦規定：「約定應付仲裁之協議，非關於一定之法律關係，

及由該法律關係所生之爭議而為者，不生效力。」考量通訊傳播產業所涉及

之爭議事項多涉及民事法律關係中一定義務之履行，例如簽訂網路互連合約

但一方不為配合，或有線電視業者與頻道業者簽訂頻道播送契約但因授權金

爭議而逕將頻道下架，渠等事項既無涉於公序或受法令所禁止，自得依照仲

裁程序加以解決。

就外國法制上，由於英國媒體大亨梅鐸先前曾涉嫌違法監聽英國公眾人

物，故該國三大政黨亦達成協議而提出媒體約束草案。依照草案內容，彼國

亦曾考慮透過仲裁方式解決被報導者因媒體不實報導而受損害與該報導媒體

間之爭議，藉以避免代價高昂的誹謗訴訟費用（註一〇）。雖然該制度尚未

正式通過實行，但確可看出以仲裁機制解決通訊傳播爭議並非僅止於學說探

討。

註八：藍瀛芳，爭議的仲裁容許性，輔仁法學第5期，頁261至269。

註九：朱家惠，從紐約公約之發展與實踐論外國仲裁判斷之承認與執行，東吳法研所碩士論
文（2006年）頁114以下。

註一〇：http://www.bbc.co.uk/news/uk-24498662#TWEET919496 （最後造訪時間：102年10
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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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仲裁制度與通訊傳播法下紛爭解決機制之比較

仲裁法第37條規定「仲裁人之判斷，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

有同一效力。仲裁判斷，須聲請法院為執行裁定後，方得為強制執行。但合

於下列規定之一，並經當事人雙方以書面約定仲裁判斷無須法院裁定即得為

強制執行者，得逕為強制執行︰一、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

一定數量為標的者。」因此，仲裁判斷得作為執行名義而向法院申請強制執

行，此自有助於紛爭有效解決。

正基於上述當事人合意以及具執行力等特性，一般認為仲裁相較於訴訟

實具有時效性、經濟性、專業性及隱密性等優點。然而，仲裁制度是否亦能

取代行政機關對於爭議的裁決或調處，則少有討論。故以下謹就仲裁制度與

通傳會之紛爭解決工具在各面向上予以比較說明︰

（一）時效性

仲裁法第21條第1項規定「仲裁進行程序，當事人未約定者，仲裁庭應於

接獲被選為仲裁人之通知日起十日內，…並於六個月內作成仲裁判斷書；必

要時，得延長三個月。」因此，採取仲裁制度與訴訟程序一般需歷時1至2年
相比，自有節省時間之優點。惟從上述案例可發現，通傳會在電信網路互連

之爭議解決上，約3個月內可作成裁處結果；而在頻道調處部分，一旦決議受

理約可在1個月內做出調處。是故，仲裁制度與通傳會行政裁決或調處在時效

上的差別，較之訴訟，縮短許多，值得考慮。

（二）經濟性

仲裁之費用乃按仲裁標的之金額或價額，採累退方式收費，仲裁費用一

般均較民事訴訟費用為低，尤其當標的金額越大時，所節省的費用越多。然

而，若考量當事人申請通傳會裁決或調處並毋須負擔額外費用，採用仲裁制

度所需之成本似乎較高。值得注意的是，通傳會所為之裁決或調處並不能成

為執行名義，故如當事人可預見他造有不遵守通傳會決定之可能性時，仍應

透過仲裁制度以迅速解決爭議並確保內容的執行，以避免他方當事人透過主

管機關之行政程序進行拖延戰術。換言之，倘市場商業策略的時效性要求較

高時，採取仲裁制度仍具有經濟性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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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業性

在仲裁程序下，當事人得視實際爭議之類型，透過選任具有產業經驗或

實務背景之專業人士（不論法律、財務、技術或業界）擔任仲裁人，自有助

於紛爭解決，如具有熟稔產業背景之退休高階官員即為適例。此外，現任官

員依據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登記審查辦法第2條規定公務人員職務列等為

九職等（含）以上，具有特殊領域之專門知識或技術，並在該特殊領域服務

五年以上者得登記為該會之仲裁人。是仲裁人之專業性，當不致遜於主管機

關之裁決或調處，甚至因應爭議特性，而更增專業性。

（四）隱密性

不論是依互連辦法或有廣法相關規定，一旦業者向通傳會申請具體爭議

之裁決或調處，通傳會所為之決定內容即為公開。相反地，仲裁法第23條第2
項前段規定「仲裁程序，不公開之。」；同法第32條第1項明訂「仲裁判斷之

評議，不得公開。」此乃因仲裁乃是由雙方當事人以自身之費用組成仲裁庭

為之，而與一般人民利益無涉，且仲裁人的判斷書也是當事人之財產，而非

一般人民之共有財，故仲裁得以秘密進行之方式為之。考量業者間之爭議多

係源於商業價格條件所生，為確保業者間之商業資訊不外洩，自以仲裁制度

為宜。

（五）拘束效力

最後也是最重要者，毋寧在於仲裁判斷得作為執行名義而向法院申請強

制執行，從而雙方皆應受仲裁判斷之拘束。相較之下，通傳會依照互連辦法

所為之裁決僅為行政處分性質，能否逕持該裁決內容聲請強制執行，容非無

疑；甚者，通傳會對於系統經營者間或其與頻道供應者間所為之調處，由於

受調處之二造均不受通傳會之拘束，故任一方恐難對於通傳會所為之調處結

果為過多期待。在此情事下，僅有仲裁制度方能使兩造獲得與確定判決一般

之效力，而減少日後繼續爭訟之不確定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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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在現行法令中引入仲裁機制

（一）電信法相關規定

在電信法及互連辦法中雖有提到主管機關的裁決機制，但如要引入仲裁

制度仍需透過法令加以規範。因此或可在互連辦法第26條第1項「第一類電信

事業間之網路互連協議，應由互連網路之業者協商，並簽訂協議書。」後，

新增第2項使雙方就網路互連相關事項所生或相關之爭議，同意提交仲裁之

規定，且該仲裁程序得依照中華民國仲裁法及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之仲裁規則

為之。本文認為為避免該仲裁結果與通傳會之裁決有所抵觸，應可規定當事

人有權在向通傳會提出裁決申請或者直接提起仲裁二者之間擇一資為解決途

徑。

（二）有廣法相關規定

從過去案例可知，通傳會為尊重商業協商機制，就有關有線電視系統業

者與頻道業者間之上下架爭議所為的調處結果多不具有強制性，亦不可能具

體規定業者間所應支付予他方之費用。在此情事下，通傳會的調處毋寧較偏

向調解。為使業者間之爭議能儘速獲得解決，實應引進仲裁機制以解決此種

商業爭議方為正辨。

實則，行政院100年3月24日第3239次會議曾通過「有線廣播電視法修

正草案」，並於草案第55條明訂，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間，有關「頻

道播送、授權條件及訂戶數認定之爭議，或系統經營者間之爭議」，得向通

傳會申請調處。然而，「授權條件」或多涉及商業協商，參酌過去通傳會對

於調處之態度，實難想像修法後該條規定所能發揮之作用可達何種程度。另

按，民進黨團於102年所提出之反媒體壟斷法草案第17條規定：「主管機關對

系統與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間有關節目授權播送、終止播送或其他營運事

項之交易內容所生之爭議，得依職權或當事人一方之申請進行爭議之調處，

調處不成者得向仲裁機構提付仲裁。」則是引進法律強制仲裁機制，亦即如

同現行證券交易法第166條一般，不論當事人間有無訂立仲裁契約，均應進行

仲裁。就此，我國學說固認為從強制仲裁作為法院訴訟型態替代解決紛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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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重要面向而言，實已具有憲法上之基礎（註一一），惟行政機關仍認為

強制仲裁制度恐有違憲之疑慮而不宜貿然採用（註一二）。

因此，考量有線電視業者與頻道業者間之爭議是否能屬重大公共利益尚

非無疑，本文建議，有廣法未來修法時能直接規定系統業者與已上架頻道業

者之合約書中，應規定雙方當事人同意，就與頻道播出費用或下架等爭議事

項，提交仲裁之規定；且當事人得選擇提交仲裁或向通傳會申請調處。透過

此種方式方能化解行政機關對於強制仲裁的疑慮，並能有效使系統業者與已

上架之頻道業者之爭議得以解決。至於有線電視業者與未上架之頻道業者爭

議，鑑於雙方本並無契約關係，如有涉及獨占業者之不公平競爭行為，自仍

應由公平交易委員會以公平交易法處理為佳。

伍、結論

在科技匯流趨勢之下，通訊傳播業者與主管機關身處在變化迅速的產業

環境中，隨時須面臨各種新興爭議。我國通訊傳播法規雖賦予主管機關對於

業者間之糾紛得為一定之調處與決定機制，但囿於技術的演進以及對自由市

場商業價格機制的尊重，通傳會仍無法就具體個案給予明確的決定內容。考

量市場變化迅速及網路外部經濟效應，一旦主管機關無法即時就紛爭予以妥

適回應，即有可能使新進業者被排除於市場之外，故本文認為仲裁機制由於

具有迅速及有效解決紛爭之功能，自有引入通訊傳播產業資為解決紛爭途徑

之必要。

註一一：李念祖、李劍非，強制仲裁制度的憲法原理與我國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1第2項之合
憲性-從美國憲法案例談起，法學新論，第39期，2002年12月。

註一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0年4月15日工程訴字第10000081190號。


